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永水建罚当〔2025〕7号
	 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永水建罚当〔2025〕7号

	案件名称
	四川颂皓宇洲建设有限公司

脚手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架子工未按照操作规程作业

	行政相对人基本信息
	单位
	四川颂皓宇洲建设有限公司

	
	法定代表人
	罗红（项目经理）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510727MA68R5YTX3

	
	个人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住址
	

	主要违法违规事实
	该公司承建的永川区何埂镇科名等村2025年度市级美丽移民村建设项目，2025年7月15日检查何埂镇新泉村屈明斌等住户房屋外立面施工现场，发现脚手架部分未搭设扫地杆，立柱未上顶、转角交叉处立柱未按井字型搭设，脚手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架子工未按照操作规程作业。违反了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（二）项规定。

	行政处罚依据
	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

第四十五四条（二）、（五）项规定

	处罚类别
	罚款

	行政处罚决定
	处1000元（大写：壹仟元整）罚款。

	作出处罚决定机关
	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

